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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方法 

楊登任*、劉瑞華*、洪淑幸**、黃舒平***、賴文惠*** 

摘  要 

環保署公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以

下簡稱評析方法)，作為判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是否應公告為整治場址執

行健康風險評估之依據，該方法以層次性(tier approach)風險評估方式規定，本文介

紹評析方法不同層次中，危害鑑定(hazard identification)所應蒐集之資料範圍、關切

污染物是否應納入評估與致癌性判斷方式、劑量反應評估(dose response assessment)

毒性因子之取得與換算方式、暴露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各層次暴露量之計算與

污染傳輸模式使用限制、風險特徵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致癌與非致癌風險計

算、不確定分析與敏感度分析方式。而針對國內污染場址常見的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 TPH)，因以單一 TPH 濃度執行健康風險評估有其困

難，惟近年來石化工業之污染問題為各界所關注，TPH 納入健康風險評估有其需

求，因此，評析方法以碳數群區分 TPH，選取 TPH 中毒性較為顯著化合物進行評

估計算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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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健康風險評估是以流行病學、臨床研究、毒理學及環境研究結果，描述污染物

可能造成潛在不良健康效應，同時預測特定暴露情境下，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程度及型態，並分析影響層面。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於國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影響評

估用途，主要是探討污染場址對於人體健康可能造成風險，進而評估污染場址進行

整治必要性與急迫性。  

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以下簡稱土污法 )相關法令對於健康風險評估

之規定，見於土污法第 17 條，該條第 2 項規定整治計畫提出者因地質條件、污染

物特性或污染整治技術等因素，無法整治至污染物濃度低於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者，得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同條第 3 項則

規定所在地主管機關訂定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時，得依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另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

步評估辦法(以下簡稱初評辦法)新修正之條文第 6 條第 1 項亦規定污染控制場址符

合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之情形時，地方主管機關得通知污染行為人及土地使用人、

管理人或所有人以健康風險評估結果，作為污染控制場址是否需公告為污染整治場

址之評估依據，同條第 4 項並規定健康風險評估之危害鑑定、劑量反應評估、暴露

評估、風險特徵描述等方法及報告撰寫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行政院環保署

爰發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作為初評辦

法辦理健康風險評估之依據。以下即介紹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

方法(以下簡稱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之架構及內容，供各界未來執行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相關作業參考。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架構  

環保署發布之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以「危害鑑定」、「劑量反應評估」、

「暴露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作為基本架構，同時採美國材料及試驗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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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Standard Guide for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1]及「Standard Guide for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Applied at 

Petroleum Release Sites」 [2]等風險評估方法之層次性步驟，分為 3 個層次，3 個層

次之暴露情境假設及暴露參數引用，由簡單到複雜，所需要調查參數之經費由少至

多，健康風險評估者可依情況，選擇健康風險評估層次。  

第一層次的健康風險評估使用之暴露情境及暴露參數，多為預設，現地所需之

調查較少；第二層次健康風險評估的暴露情境為預設，但暴露參數中之水文地質參

數可以現地調查結果替代。暴露途徑部分，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的健康風險評估中

評估屬直接暴露途徑；若污染物可能經由間接暴露途徑對人體或生態造成影響時，

則應直接進行第三層次健康風險評估。在第三層次的健康風險評估中，除了暴露途

徑與暴露情境較複雜外，暴露參數亦可以統計分布來代替定值，再利用蒙地卡羅模

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之方法，計算風險的分布。  

由於第一層次之健康風險評估多使用預設參數值計算，需要進行場址調查的資

料較少，所需調查費用亦少，但所得結果可能與場址狀況差異較大，另因以較保守

之預設參數值計算，因此所得之結果應較真實狀況保守，亦能計算出較為嚴格的健

康風險結果。而第二層次與第三層次之健康風險評估則循序可引用場址特異性參數

(site specific parameters)計算，其中第三層次更可以利用統計分布的概念，執行蒙

地卡羅模擬與機率性健康風險評估(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如此可得到更符

合場址條件的結果，但於場址調查上所花之費用則相對較高。  

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內容  

3.1危害鑑定  

危害鑑定為健康風險評估第一個步驟，在 3 個層次評估中，其工作項目均相

同，包括「資料蒐集」、「關切污染物判定」及「危害辨識」等 3 部分，以下說明

各工作項目內容：  

3.1.1 資料蒐集  

危害鑑定資料蒐集包括環境資料、場址資料及污染物檢測資料，蒐集範圍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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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包括場址 1 公里範圍內水文地質資料、污染物檢測資料及土地使用資料等。  

3.1.2 關切污染物判定  

關切污染物(chemicals of concern, COCs)指健康風險評估之評估污染物，在健

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中規定需列為關切污染物條件如下：  

1.超過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污染物。  

2.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污染物。  

至於生物蓄積性物質，或以食物鏈為暴露途徑之關切污染物，則不適用第一及

第二層次，必須以第三層次健康風險評估方式評估。  

3.1.3 危害辨識  

危害辨識為判定關切污染物危害程度，主要工作包括致癌毒性鑑定及非致癌毒

性鑑定。  

1.致癌毒性鑑定  

致癌毒性鑑定以國際癌症研究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致癌分類為毒性判斷之優先依據。若關切污染物屬於 IARC 列為

Group1 之致癌物或 Group2A 或 2B 之可能致癌物，則判定為致癌物質；若列為

Group4，則判定為非致癌物質；若關切污染物在 IARC 資料庫中列為 Group3 物

質之資料不足不能判別其致癌性；或 IARC 未分類者，則參考美國環保署綜合

風險資訊系統(Integrated Risk Indormation System, IRIS)之致癌分類；IRIS 若列

為人體致癌物(含 A、B1 及 B2 類)或可能人體致癌物(C 類)，則判定為致癌物質，

後續需進行致癌風險之計算，判斷程序如圖 1 所示。  

(1)世界衛生組織簡明國際化學評估文件 (WHO Concise International Chemical 

Assessment Document, CICAD) 

(2)美國環保署暫行毒性因子(USEPA Provisional Peer Reviewed Toxicity Values, 

PPRTVs) 

(3)毒性物質與疾病登錄署(ATSDR)最小風險濃度(Minimal Risk Level, MRL) 

(4)美國環保署健康效應摘要表格 (Health Effects Assessment Summary Tables, 

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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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致癌毒性鑑定流程  

 

3.2劑量反應評估 

劑量反應評估是探討人體暴露於污染物中產生不良反應之機率，健康風險評估

評析方法係依據國外相關資料庫或研究，來取得毒性因子資料，以下說明劑量評估

之方法。  

1.毒性因子爰引  

毒性因子爰引包括致癌及非致癌 2 部分，在危害辨識步驟中，關切污染物

判斷為致癌物質者，應取得致癌毒性因子(carcinogenic toxicity factor)，致癌毒

性因子採無閥值方式(non-threshold approach)，以斜率方式表示，即以劑量反應

曲線估計每增加一單位劑量，所增加之機率，又稱為致癌斜率(cancer slope factor, 

CSF)；非致癌毒性因子(non-carcingenic toxicity factor)則採閥值方式，又稱參考

劑量(reference dose, RfD)。CSF 及 RfD 取得，可參考國外毒理資料庫，分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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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不同吸收途徑之毒性因子，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規定之爰引順序如下：  

(1)USEPA 綜合風險資訊系統(IRIS) 

(2)世界衛生組織簡明國際化學評估文件與衛生準則(WHO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teria) 

(3)美國環保署暫行毒性因子(PPRTVs) 

(4)毒性物質與疾病登錄署最小風險濃度(MRL) 

(5)美國環保署健康效應摘要表格(HEAST) 

(6)美國加州環保署建立之毒性因子  

2.毒性因子換算  

如果有吸入或皮膚接觸毒性因子無法在上述之資料庫取得時，口服毒性因

子可外推 (extrapolation)使用於吸入及皮膚接觸途徑；吸入途徑毒性因子，可外

推使用於口服途徑，茲說明如下。  

(1)口服與吸入吸收途徑之轉換  

口服吸收與吸入吸收毒性因子需要作單位換算，換算公式如下：  

非致癌：
BW
IR

RfCRfD inh
oral ×=  

致癌：
inh

inhoral IR
BWSFSF ×=  

其中  

RfDoral=口服吸收參考劑量(mg/kg-day) 

RfC=吸入吸收參考濃度(mg/m3) 

IRinh=呼吸速率(m3/day) 

BW=體重(kg) 

SForal=口服吸收致癌斜率( daykgmg −/
1

) 

SFinh=吸入吸收致癌斜率( 3/
1

mmg
) 

(2)口服與皮膚吸收途徑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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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與皮膚吸收途徑因產生的效應不同，劑量轉換以消化道吸收分率

(fraction of chemicals absorbed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BSGI)計算，公式如

下：  

非致癌： GIoraldermal ABSRfDRfD ×=  

致癌：
GI

oral
dermal ABS

SF
SF =  

其中  

RfDdermal=皮膚吸收參考劑量(mg/kg-day) 

RfDoral=口服吸收參考劑量(mg/kg-day) 

ABSGI=消化道吸收分率(無單位) 

SFdermal=皮膚吸收致癌斜率( daykgmg −/
1

) 

SForal=口服吸收致癌斜率( daykgmg −/
1

) 

3.3 暴露評估 

3.3.1 暴露情境及受體類型  

1.第一及第二層次  

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針對第一層次及第二層次之暴露情境，設定為住宅

區及工商業區，至於受體類型，住宅區包括成人及 12 歲以下兒童；工、商業區

受體則為現場工作人員(成人)，暴露情境屬於住宅區或工商業區判斷原則包括： 

(1)若場址或鄰近區域於目前或未來 30 年內土地利用為住宅區，則以住宅區的情

境假設；若土地利用為工、商業區形式，則以工、商業區的情境假設。  

(2)若為住、工、商混合，則以住宅區評估。  

(3)若土地利用之資料不足，則以住宅區評估。  

2.第三層次  

第三層次所需考量的暴露情境並不限於住宅區與工商業區，評估者應詳細

調查場址與場址附近之土地利用情況，對暴露情境進行最接近現況的假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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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區、農漁牧區等。至於受體類型，設定方式有 2 種：  

(1)若曾針對場址與附近受體進行詳細調查並取得暴露參數分佈者(例如體重、暴

露時間、暴露頻率、年齡分布等)，則無需引用成人或孩童受體的定義，可直

接將參數的分布設定代入暴露劑量計算的公式中。  

(2)如果在風險評估中使用的受體參數仍使用單一數值估計的方式，成人與孩童之

區分以 12 歲為界。其他暴露情境則可以視場址調查結果設定。  

3.3.2 暴露途徑  

1.第一層次  

第一層次暴露途徑，主要採美國試驗及材料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風險基準矯正行動方法 (Standard Guide for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at Petroleum Release Site, RBCA)所採用暴露途徑

為主，包括土壤介質、地下水介質及空氣介質等暴露途徑，同時，根據我國國

情，刪除由地下室揮發進入室內空氣之途徑，並增加因洗浴及日常清洗用途用

水等暴露途徑，詳細暴露途徑詳表 1 所示。  

2 第二層次  

第二層次若有場址內之受體，場址內之暴露途徑與第一層次相同，唯若場

址內並未有受體，而評估場址外受體時，需考量傳輸途徑對關切污染物濃度影

響，相關暴露途徑如圖 2，包括：  

(1)因場址內土壤關切污染物無法移動至場址外受體處，故場址外受體只需評估經

由地下水及空氣等暴露途徑所進入人體之暴露劑量。  

(2)因場址內土壤及地下水中之關切污染物會經汽化成為蒸氣，再經空氣傳輸至場

址外受體處，故需先行推估場址內由土壤及地下水汽化成蒸氣之濃度，再以空

氣傳輸模式進行場址外濃度推估，其程序如圖 3 所示。  

(3)場址內地下水中關切污染物，會藉由地下水傳輸至場址外，場址外受體再經由

口服、吸入及皮膚接觸等暴露途徑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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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關切污染物暴露途徑  

介質 暴露途徑 
誤食受污染土壤，並經由口服吸收之暴露劑量 

土壤 
受污染土壤經皮膚接觸並為受體吸收之暴露劑量 
飲用受污染地下水並經由口服吸收之暴露劑量 
使用受污染地下水作為洗澡用途，水中關切污染物汽化後經吸入吸收之暴露劑量 
使用受污染地下水作為日常清洗用途，水中關切污染物汽化後經吸入吸收之暴露劑
量 

地 
下 
水 

使用地下水作為洗澡或日常清洗用途，水中關切污染物經皮膚接觸吸收之暴露劑量 
受污染土壤揚塵逸散至空氣中，並為受體所吸入吸收之暴露劑量 
受污染土壤揚塵逸散至空氣中，並為受體所吸入吸收之暴露劑量 
受污染土壤表層(1公尺內)關切污染物汽化成蒸氣，並為受體吸入吸收之暴露劑量 
受污染土壤裡層(大於 1公尺)關切污染物經汽化成蒸氣，為受體吸入吸收之暴露劑
量 

空氣 

受污染地下水關切污染物經汽化蒸散至室外空氣，並為受體所吸入吸收之暴露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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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二層次場址外受體暴露途徑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2006[3] 

註：POE 為暴露點(point of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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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層次  

除第一層次及第二層次場址內、場址外之暴露途徑外，第三層次需考量其

他暴露途徑，如食物鏈之暴露途徑。以食用污染土地上所種植或養殖農漁牧產

品為例，需考慮下列途徑，並需依照現場狀況調整：  

(1)農作物吸收污染表土中之關切污染物，再由消費者食入後經口服吸收。  

(2)植物吸收污染表土中之關切污染物，再由所養殖之動物食入，最後消費者食入

受污染之畜牧產品，經口服吸收關切污染物。  

(3)灌溉用水為受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中關切污染物又為農作物吸收。  

(4)漁業養殖或畜牧產品用水為受污染地下水，因此漁、牧產品遭受污染，最後又

為消費者所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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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場址外受體暴露途徑及傳輸途徑評估程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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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計算暴露劑量  

1 第一層次  

暴露劑量計算係為根據可能發生的暴露途徑，使用宿命傳輸模式估計關切

污染物由原先污染源存在的環境介質，經傳輸移動至受體所在環境介質之關切

污染物濃度，再估計關切污染物經由各暴露途徑進入人體之劑量。第一層次健

康風險評估中，每一暴露途徑相對之宿命傳輸模式均為固定，計算公式主要參

考美國環保署 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Superfund 及 ASTM RBCA。  

2 第二層次  

場址內受體暴露劑量計算方式與第一層次相同，但第二層次健康風險評估

針對水文地質參數，可以實測之數值代入公式中進行推估。另外，受體之暴露

劑量可依據場址內關切污染物之採樣濃度之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賴區間上界限

(95% upper confidence limit, 95% UCL)估計。  

針對場址外之受體，環境介質之濃度可以污染傳輸模式計算，健康風險評

估評析方法並提供 2 個 ASTM RBCA 建議使用的第二層次模式，作為參考，其

中地下水傳輸模式採一階傳輸模式(first order decay)；空氣傳輸模式採高斯擴散

模式。  

3 第三層次  

針對場址外受體暴露環境介質濃度，可以污染傳輸模式計算，同時，允許

使用蒙地卡羅分析方法，分析暴露劑量分布機率，並於風險特徵描述時進一步

分析風險之機率分布。然而，若蒙地卡羅分析無法達成前述目的，或所能獲得

之資料無法符合蒙地卡羅分析之需求，則不允許進行蒙地卡羅分析。  

於決定以蒙地卡羅分析暴露途徑與參數後，需設定參數的分布型態。市售

之商用軟體可設定分布型態與描述統計分布所需參數(如平均值、最大值、最小

值、位置參數、尺度參數、與形狀參數等)。於選擇分布型態時，簡要原則如下： 

(1)已知參數之分布範圍，但並不清楚範圍中的分布的機率，則可選擇均一分布

(uniform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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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知分布範圍與最可能分布的數值，則可以使用三角形分布 (triangle 

distribution)；  

(3)beta、triangle 與 uniform分布並沒有分布機制的解釋，因為一般自然界中的物

化反應或是生物反應較不可能以此種形式存在；但是前述之分布型態可反應現

階段該參數之情形。  

3.4風險特徵描述 

3.4.1 風險計算  

1 非致癌風險計算  

非致癌風險又稱危害商數(Hazard Quotient, HQ)，計算方式為將口服、吸入

及皮膚接觸各吸收途徑之暴露劑量個別相加，所得到的暴露劑量總合再與參考

劑量相除，以口服途徑之 HQ 為例，口服吸收途徑之危害商數計算式為：  

 

oral

soiloralwateroral
oral RfD

IntakeIntake
HQ

)( −− +
=

  
其中  

HQoral：口服吸收暴露途徑之非致癌風險  

Intakeoral-water：一生中平均每人每天每公斤經由飲地下水吸收關切污染物暴

露途徑之暴露劑量  

Intakeoral-soil：一生中平均每人每天每公斤經由誤食土壤吸收關切污染物暴

露途徑之暴露劑量  

RfDoral：某一非致癌物之口服吸收之參考劑量  

 

各關切污染物經由各暴露途徑之危害指數(Hazard Index, HI)則是將口服、

吸入及皮膚吸收途徑之 HQ 相加，此危害指數(HI)即為受體一生中因暴露於各關

切污染物所致的非致癌風險：  

dermalinhoral HQHQHQHI Σ+∑+∑=  
(HQinh 為吸收途徑；Hqdermal 為皮膚接觸途徑)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9期(July. 2006)  127 

一般可接受之危害指數為 1，若危害指數大於此值，表示風險超出可接受

之風險上限。但若在第三層次健康風險評估中套用蒙地卡羅模擬的方法，則須

將暴露評估中所算出的暴露劑量數值分布套入公式中暴露劑量的部分，則所得

的數值即為風險的分布值，並以致癌風險分布的第九十五百分位的數值判斷是

否超過可接受風險。  

2 致癌風險計算  

致癌風險計算是將關切污染物口服、吸入及皮膚接觸各吸收途徑之暴露劑

量個別相加，所得到個別暴露劑量總合再與致癌斜率相乘，以口服途徑之 Roral

為例，口服吸收途徑之致癌風險計算式為：  

oralsoiloralwateroraloral SFIntakeIntakeR ×+= −− )(  

其中  

Roral：經由口服吸收暴露途徑之致癌風險  

Intakeoral-water：一生中平均每人每天每公斤經由飲用地下水吸收關切污染物

之暴露劑量  

Intakeoral-soil：一生中平均每人每天每公斤經由誤食土壤而吸收關切污染物之

暴露劑量  

SForal：經由口服吸收關切污染物之致癌斜率  

各關切污染物經由各暴露途徑之總致癌風險 Rtotal則為：  

∑∑ +∑+= dermalinhoraltotal RRRR
  

3.4.2 不確定分析與敏感度分析  

1 不確定分析  

不確定分析主要是討論健康風險評估過程中，相關參數或資料之不確定

性，以輔助決策，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規定需要討論的部分包括：  

(1)所收集之場址調查資料是否有不確定性。  

(2)參數與實際數值之可能偏差。  

(3)各暴露途徑與污染物對風險的貢獻比例。  

(4)使用之宿命傳輸模式假設是否符合現地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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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污染物歷史檢測數據所呈現之時間趨勢。  

2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於風險評估中可分為兩大類，一是評析健康風險評估中各暴露

途徑所造成之風險對總風險的比例；一是評析於健康風險評估計算中所使用的

參數對風險計算的影響。這兩項分析結果有助於後續對於場址進行風險管理的

決策制定，若是需要進行第二或第三層次的風險評估，依據敏感性分析的結果，

亦可以將資源利用於調查對風險有較大影響的參數或暴露途徑上，有效率地降

低不確定性，以提升風險評估結果的品質。  

由於第一、第二層次的風險評估所使用的為單點估計( point estimation)的決

定性風險評估(deterministic risk assessment)方法，各參數的統計分布資訊可能較

不齊備，因此使用敏感性比(Sensitivity Ratio, SR)來作為評估單一參數的指標，

而各暴露途徑或單一污染物所占總風險的比例則為評估各暴露途徑的一個指

標。  

第三層次的風險評估所使用的為機率性風險評估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方法，惟就暴露途徑與污染物所佔風險的比例而言，敏感性分析仍

是以 SR 的方式來計算，但是由於機率性風險評估中的風險是一個分布，而非定

值，因此，在計算風險比例時建議使用風險值的中位數與第九十五百分位數(95% 

percentile)，分別進行比例的計算。  

而其他各參數的統計分布，因資訊可能較齊備，因此提供斯皮爾曼等級相

關係數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與皮爾遜積差相關係數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兩種相關係數的計算方式，可用來進行敏感性分析：  

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數計算公式如下：  

∑ −
−=

)1(
61 2

2

NN
drspearman

     
其中，d 為參數實際的大小排列與以此參數所計算出的風險排列之差異，N

為樣品個數。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數主要是探討當參數與風險的關係不必然為

線性時兩者的相關性；相關係數越高，表示參數與風險的關係越高(但不必然是

線性關係)。皮爾遜積差相關係數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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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 為單一參數的值， X 為參數的平均值，Yi 為以 Xi 所計算出的風險

值， Y 為風險的平均值。皮爾遜積差相關係數所評估的則為風險與參數的線性

相關性，若係數為負值，則為負相關，若係數為正值，則為正相關。另一方面，

相關係數的絕對值(或平方)越高，表示的線性相關性越高。  

四、TPH健康風險評估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 TPH)以單一的 TPH 濃度來評

估健康風險有一定困難度，但有鑑於台灣近年來石化工業之污染問題為各界關注的

焦點，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仍參採美國 TPH Working Group 「Human Health 

Risk-Based Evaluation of Petroleum Release：Sites:Implementing the Working Group 

Approach (Volume 5)」[4]及華盛頓州針對 TPH 評估之方法，採用不同碳數群與單一

化學物質評估並行的方式，進行健康風險評估。  

TPH 中混合碳氫化合物可先分為芳香烴 (Aromatic Hydrocarbon)與脂族烴

(apliphatic hydrocarbon)2 大類，再於 2 類中依碳數各分為 7 類及 5 類。表 2 為依照

分類之各碳氫化合物之分類相關參數。於進行風險評估時，應將各參數代入宿命傳

輸模式或風險計算的公式當中，最後並將各碳數群於各暴露途徑所產生的風險相

加，得到 TPH 所可能造成之人體健康風險。目前以碳數為分類依據的毒性僅有非

致癌毒性，因此計算時也僅能得到非致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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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PH 碳數分類與相關係數  

參考劑量
(mg/kg-day) 

 

口服 吸入 

溶解度
(mg/L)

分子量
(g/mol)

亨利常數
(unitless) 密度 (mg/L) Koc (l/kg) 

芳香烴 
>8-10 0.05 0.06 65 120 0.48 870,000 1,580 

>10-12 0.05 0.06 25 130 0.14 900,000 2,510 
>12-16 0.05 0.06 5.8 150 0.053 1,000,000 5,010 
>16-21 0.03 NA 0.51 190 0.013 1,160,000 15,800 

等 價 碳 數 
(Equivalent 
Carbon 
Number, 
EC) >21-34 0.03 NA 6.60E-03 240 6.70E-04 1,300,000 126,000 

脂族烴 
>5-6 5.7 5.1 36 81 33 670,000 800 
>6-8 5.7 5.1 5.4 100 50 700,000 3,800 
>8-10 0.03 0.3 0.43 130 80 730,000 30,200 

>10-12 0.03 0.3 0.034 160 120 750,000 234,000 
>12-16 0.03 0.3 7.60E-04 200 520 770,000 5.37E+06 
>16-21 2 NA 1.30E-06 270 4900 780,000 9.55E+09 

等 價 碳 數 
(Equivalent 
Carbon 
Number, 
EC) 

>21-34 2 NA 1.50E-11 400 100000 790,000 1.07E+10 
資料來源： Th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ciences, Development of Fraction Specific 
Reference Doses (RfDs) and Reference Concentrations (RfCs) for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s (TPH), 
1997[5] 

 

另一方面，於各不同碳數亦有一些毒性較強或較明確的化學物質(表 3)，當發

生 TPH 污染時，這些物質所造成之健康風險(包含致癌與非致癌風險)亦應一併評

估。其評估之方法可以參照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中針對屬於純物質之污染物進行

風險評估的方式進行。最後並將各污染物於各暴露途徑的致癌毒性加總，以及非致

癌毒性加總，則得到總致癌與非致癌健康風險估計。  

風險特徵判定，對於非致癌風險認定，以 TPH 碳數計算相加所得之非致癌風

險，與 TPH 中毒性較強或較明確之化學物質之非致癌風險比較，擇一較高者與可

接受非致癌風險比較；非致癌風險則是採 TPH 中毒性較強或較明確之化學物質相

加之致癌風險，與可接受風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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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PH 中毒性較強或較明確的化學物質  

名稱 CAS Number 名稱 CAS Number 

Benzene 71-43-2 1,2 Dichloroethane (EDC) 107-06-2 
Toluene 108-88-3 Benzo(a)anthracene 56-55-3 
Ethylbenzene 100-41-4 Benzo(b)fluorancthene 205-99-2 
Xylenes 1330-20-7 Benzo(k)fluoranthene 207-08-9 
Total Naphthalene 91-20-3 Benzo(a)pyrene 50-32-8 
n-Hexane 110-54-3 Chrysene 218-01-9 
MTBE 1634-04-4 Dibenzo(a,h)anthracene 53-70-3 
Ethylene Dibroide (EDB)  Indeno(1,2,3-cd)pyrene 193-39-5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2006 

五、結   語  

以健康風險評估結果作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污染程度判斷之依據，以及解

決「How Clean is Clean」整治目標之訂定，為目前先進國家執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場址管制重要之方法，土污法引進健康風險評估制度，為國內法規之創新，本文簡

要介紹目前建置之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可提供未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執行

健康風險評估參考。另外，由於健康風險評估涉及風險溝通、風險管理，未來執行

仍有賴各界努力，以期能以科學性、公平性的方式，兼顧居民感受及管理，完備我

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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